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繁荣实验中学班主任安全责任书 

班主任是本班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班的安全工作负责，依法落实各

项安全措施。具体职责如下： 

1. 班主任应对本班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教给学生必要的安全防范知识。督

促学生认真遵守《校园安全守则》。 

2. 班主任放学后应及时督促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离开学校，按时回家。学生

未离校前，班主任不能提前离校。班主任应教育学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路

上的安全。 

3. 班主任应教育学生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准在楼道上和上下楼时相互追逐、

打闹，不站在楼梯口或楼梯上讲话，随时保证楼梯畅通；上下楼梯时应慢步行走， 

4. 不准跑步上下楼梯。 

5. 班主任应教育学生在课间文明休息，不准追逐打闹，不在教学楼内从事

任何体育活动。 

6. 经常巡视查看教室电器、门窗等，发现有一切不安全因素应及时报告，

学生行为中存在不安全因素及时制止和教育。 

7. 教育学生在校园内(除体育场外)一律不准踢足球、打篮球等。 

8. 班主任应教育学生不准带任何管制刀具、火源到校，发现带有管制刀具、

火源的应立即收缴，情节严重的应及时通知学校和家长。 

9. 班级中出现偶发事件、突发生病应及时通知校医和家长，并按校医室的

要求及时送医院就医。 

10. 教育学生不私自修理灯管、电器设备，以免触电。 

11. 学生未到校，班主任应在第一时间通知家长，了解学生情况。出现学生

出走、打架等突发安全事件，班主任应及时报告学校，并一起进行妥善处理。 

12. 班主任若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必须先上报学校同意后，制定好安全

措施，方能外出。 

13. 学生进行大扫除时，班主任应到现场指挥，督促学生按学校相关规定进

行，提醒学生注意安全。 

14. 教育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听从指挥、注意安全、遵守运动规则。 

15. 班主任要认真参加学校楼道安全值班，切实履行职责。 

16.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不得歧视学生，不得讽刺挖苦学生，不得以任何

理由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不得停学生的课，以免各种不安全事故发生。 

17. 如果班上学生出现安全事件，班主任、相关教师应立即赶到现场进行疏

导、安排救治，处理相关事宜。若因班主任教育不当或管理不力、处理不当或造

成安全事故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上班时间出现安全事故、偶发事件，而

班主任不到场及时处理的，按班主任失职处理，并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上各条，作为学校对班主任年度安全工作目标的考核依据。如因班主任工

作疏忽，造成安全事故的，将视情节轻重严肃处理和追究责任，直至追究法律责

任。本责任书一式两份，班主任和学校各执一份。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壹年。 

 

 

学校代表签字：                                班主任签字：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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